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緒言 

香港小學課程由二年級開始教授除法的概念（香港課程發展議會，

2000），在這個學習階段中，學生可透過實際操作的分物活動了解除法有均

分和包含兩種意義。在整數的世界中，商和餘數都只可能是整數，故而不

會觸及不帶餘的除法，「被除數 ÷ 除數 = 商 ... 餘數」的帶餘除法關係

式，只會在整除的情況下與不帶餘除法一致。 

及至五年級，學生學習的分數除法，卻是二年級整數除法的雙軌延伸。

一方面是引入不帶餘除法，其中不論被除數和除數是否整數，只要容許商

是一個分數，即可確保餘數是 0，令除法關係式變成「被除數 ÷ 除數 = 

商」；另一方面是把整數帶餘除法，推廣至分數帶餘除法，在要求商為整

數的前提下，使「被除數 ÷ 除數 = 商 ... 餘數」的關係式，可以在被除

數或除數含分數的情況下成立。 

翻閱坊間的課本，不難發現有關分數除法的教學布局，甚少對分數除

法概念有均分和包含兩種意義，作出完整的解說。至於相關的運算法則是

如何從已有知識中深化和推廣，更是難得一見。本文嘗試檢視除法意義的

學理基礎，說明在均分及包含兩種意義之下，如何從整數不帶餘除法推廣

至分數不帶餘除法。至於帶餘除法的推廣，見於馮（2008），此處不贅。 

以均分的理解推廣不帶餘除法 

均分是指定份數，求每份有多少的分物方法。在除數是整數的時候，

不論被除數是否整數，理解方法都沒有太大差別。因此，整個推廣的過程，

可以分以下幾種情況順序進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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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況一 被除數是整數，而且是除數的倍數 

這情況跟二年級學習的除法概念相同，被除數、除數和商都是整數。 

例一 8 塊巧克力，平均分成 2 袋，每袋有巧克力多少塊？ 

這個情況對應的算式是： 

8 ÷ 2 

 = 4 

情況二 被除數是整數，但不是除數的倍數 

當被除數不是除數的倍數時，就需要在均分的理解下確立「a ÷ b =
b

a
」

（b ≠ 0）的關係式。想像如何把 a 張紙，平均分成 b 等份，較有系統的方

法就是每張紙都平均分成 b 等份，然後每張紙各取 1 份（即
b

1
張紙）。這

樣的做法，不管 a 和 b 是多少，都以先求單位分數
b

1
入手，然後得出 a 個

b

1
，就是

b

a
了。 

例二 2 塊巧克力，平均分成 3 袋，每袋有巧克力多少塊？ 

這裡就好像先把 2 塊巧克力疊在一起，然後均分 3 份（圖 1），再按照

圖 2A 至圖 2C 的過程每袋各取 1 份，這樣 2 塊巧克力就平均分成了 3 袋。

分物的結果顯示，每袋有巧克力（
3

1
× 2）塊，即

3

2
塊巧克力，而這個情

況對應的算式是： 

2 ÷ 3 

 = 
3

1
× 2 

 = 
3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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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圖 2A 圖 2B 圖 2C 

情況三 被除數是真分數或假分數，而且分子是除數的倍數 

只要將涉及的單位分數看作一個單位，就能沿用情況一的處理手法。 

例三 
5

4
塊巧克力，平均分成 2 袋，每袋有巧克力多少塊？ 

以
5

1
塊巧克力作一個單位，

5

4
塊巧克力即 4 個單位，把 4 個單位均

分 2 份，每份有 2 個單位，即是
5

2
塊巧克力。運用單位分數，使分數計算

回到熟悉的整數計算的策略，效果顯而易見。這個情境對應的算式是： 

5

4
÷ 2 

 = 
5

2
 

情況四 被除數是真分數或假分數，但分子不是除數的倍數 

當被除數分子不是除數的倍數時，想法仍舊是如何把問題，轉化為已

知如何處理的情況。只要以擴分（或約分）的方法，把被除數分子變成除

數的倍數，就可沿用情況三同樣的手法進行除法計算。 

例四 
5

4
塊巧克力，平均分成 3 袋，每袋有巧克力多少塊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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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

這個情境對應的算式是： 

  
4

5
 ÷ 3 

 = 
4 × 3

5 × 3
 ÷ 3 

 = 
4

5 × 3
         

 = 
4

15
 

處理好上述四種情況，就能對整數或分數隨意等分整數份，分數乘法

運算的定義，便可依此而生。不管 c 是整數或分數，定義 c × 
a

b
 為 

c ÷ b × a 

當除數是分數時，就得把低年級均分整數份的概念，巧妙地推廣至均

分分數份的概念。現時坊間的課本，絕少觸及這方面的解說。然而，值得

高興的是，這部分的功夫，卻是出人意表地簡單。只要懂得分數乘法，介

紹均分分數份的意義及顛倒相乘法則的推導，竟然可以無需區分被除數是

否整數，一氣呵成地完成。 

例五 8 塊巧克力，平均分成 
2

3
 袋，每袋有巧克力多少塊？ 

儘管例五和例一的差別，只是把「2 袋」換成「 
2

3
 袋」，對大部分學

生，甚至教師而言，均分 2 袋十分容易，均分 
2

3
 袋，卻不知可以如何理解，

擴分 
把 4 個

5

1
 （4 × 3）個

35

1


， 

均分 3 份， 

每份有 4 個
35

1
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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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者之間活像出現了不可踰越的鴻溝。要把均分整數份，推廣至均分分數

份，必須找到一種對「均分」的詮釋，一方面能滿足在均分整數份時，與

熟知的理解一致，另一方面又能滿足在均分分數份時，提供之前欠缺的具

體意義。 

對應例一的計算，以下說法容易令人接受： 

「8 塊巧克力，平均分成 2 袋，要知每袋有巧克力多少塊，可用 8 ÷ 2 計算。」 

將它輕微調整成以下說法，相信阻力也不會太大： 

「8 塊巧克力相當於（即是）2 袋，要知每袋有巧克力多少塊，可用 8 ÷ 2

計算。」 

如能成功闖過此關，例五的計算，即可以在下列理解之下進行： 

「8 塊巧克力相當於（即是）
2

3
 袋，要知每袋有巧克力多少塊，可用 8 ÷ 

2

3
 

計算。」 

以畫圖方法推敲如下： 

 

圖 4 

根據圖 4，依題意就得把 8 塊巧克力均分入 2 個長方格，每格內就有 

1

3
 袋巧克力。此數的 3 倍，就是 1 袋巧克力的數量。因此，每 1 袋有巧克

力（8 ÷ 2 × 3）塊。按分數乘法的定義：c ÷ b ×  a＝c ×  
a

b
 ，每 1 袋有巧克

相當於 2 個 
1

3
 袋 

   

1

3
 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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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（8 × 
3

2
）塊。 

由此得出對應的算式就是： 

  8 ÷ 
2

3
 

 = 8 × 
3

2
 

 = 12 

讓學生經歷以上的過程，在計算的步驟中便能看見 8 ÷ 
2

3
 即是 8 × 

3

2
，

顛倒相乘法則瞬即活現眼前。如果讓學生檢視更多例子（除數是任何分

數），不難發現，一般而言：不管 a 是整數或分數，算式「a ÷ 
b

k
 」（b，k > 0）

代表 a 均分 
b

k
 份，每一份的數量，其計算方法是「a ×  

k

b
 」。 

以包含的理解推廣不帶餘除法 

包含是指定每份的數量，求可得多少份的分物方法。與均分的情況不

同，包含的理解不必刻意分開處理被除數 a 和除數 b 的各種情況，只需緊

抱以下四句等價命題即可： 

1. a ÷ b = c。 

2. a 包含 c 個 b。 

3. a 是 b 的 c 倍。 

4. 以 b 為 1 個單位，a 即相當於 c 個單位。 

在操作層面而言，第四句提供了具體的方法，讓學生藉畫圖或鋪貼活

動找到 c。儘管如此，要從這四個命題直接推導顛倒相乘法則，一點也不容

易。考慮到 c 不是整數時所引發的理解上的困難，包含除法的推廣，仍需

分階段按以下的順序進行： 

情況一 被除數和除數都是整數，而且被除數是除數的倍數 

這情況在二年級已經學過，被除數、除數和商都是整數。 

例六 6 塊巧克力，每 3 塊為一包，共有多少包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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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 

這個情境對應的算式是： 

  6 ÷ 3 

 = 2 

情況二 被除數和除數都是整數，但被除數不是除數的倍數 

例七 5 塊巧克力，每 2 塊為一包，共有多少包？ 

 

圖 6 

透過圖 6 的結果，可讓學生直接看到 5 ÷ 2 = 
2

1
2  = 

5

2
，從而在包含的

理解下確立「a ÷ b = 
a

b
 」（b ≠ 0）的關係式。 

情況三 被除數和除數都是同分母分數 

例八 
4

5
 塊巧克力，每 

2

5
 塊為一包，共有多少包？ 

 

圖 7 

這個情境對應的算式是： 

 ＝ 

4

5
 ÷ 

2

5
 

 =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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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將涉及的同一個單位分數看作一個單位，即可沿用情況一或二的

處理手法。以 
1

5
 塊巧克力作為一個單位，要知 

4

5
 塊巧克力是 

2

5
 塊巧克力

的多少倍，即是要知 4 個單位是 2 個單位的多少倍，算式顯然就是 4 ÷ 2。

由此可見，當同分母真分數或假分數相除時，只需把分子依序相除即可。 

情況四 被除數和除數是異分母分數 

處理異分母分數相除，可藉通分回到同分母分數相除的情況。這種手

法在處理異分母分數加減計算時已然碰過，此時重施故技，可收溫故知新

的效果。從運算的過程，學生仍然可以看到顛倒相乘法則的浮現，只是推

論的過程也許較均分分數份的情況來得迂迴罷了。 

例九 
4

5
 塊巧克力，每 

2

3
 塊為一包，共有多少包？ 

這個情境對應的算式就是： 

  
4

5
 ÷ 

2

3
 

 = 
4 × 3

5 × 3
 ÷ 

2 × 5

3 × 5
  （通分） 

 = 
4 × 3

2 × 5
  （分子依序相除） 

 = 
4 × 3

5 × 2
  （乘法交換性質） 

 = 
4

5
 × 

3

2
 

 = 
12

10
 

 = 
5

1
1  

結論 

從整數不帶餘除法推廣至分數不帶餘除法的過程，是一個頗具深度的

數學歷程。本文的分析，是由二年級對整數除法的理解入手，過渡到五年

級對分數除法的理解，整個除法的發展過程用圖總結於附錄，說明讓學生

親歷這個過程並非遙不可及。做與不做，端視教師是否只把教數學，當作

把數學的概念和程序硬塞進學生腦袋的工作。如果學生都能體會數學知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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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可自己動手創造，那怕是均分分數份，抑或是顛倒相乘法則，都不會成

為學習的絆腳石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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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

 

均分整數份 

 整數 ÷ 整數 

情況一 被除數是除數的倍數 

    8 ÷ 2 

情況二 被除數不是除數的倍數 
2 ÷ 3 

 = 
2

3
 

 

 分數 ÷ 整數 

情況三 被除數分子是除數的倍數 
4

5
 ÷ 2 

 

 

 

情況四 被除數分子不是除數的倍數 
4

5
 ÷ 3 

 

 

均分分數份 

 整數或分數 ÷ 分數 

 8 ÷ 
2

3
 

= 8 ÷ 2 × 3 

= 8 × 
3

2
 

藉分數乘法定義 

確立顛倒相乘法

則 

 

處理均分整數份的四種情

況後，就能帶出分數乘法

的定義： 

c ×  
a

b
 ＝c ÷ b ×  a 

 

 

均分 

 

確立關係式： 

a ÷ b = 
a

b
  

 

運用單位分數的策略回到情況一 

 

把被除數分子擴分成除數的倍數回到情況三 

 

 整數 ÷ 整數 

情況一 被除數是除數的倍數 
  6 ÷ 3 

情況二 被除數不是除數的倍數 
  5 ÷ 2 

 = 
5

2
 

 分數 ÷ 分數 

情況三 被除數和除數都是同分母分數 

        
4

5
 ÷ 

2

5
 

        = 2 

  

情況四 被除數和除數是異分母分數 

       
4

5
 ÷ 

2

3
 

 

包含 

 

藉通分回到情況三， 

確立顛倒相乘法則 

 

 

 

分子依序相除 

 

確立關係式： 

a ÷ b = 
a

b
  

 


